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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GACORP LTD.
金 界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918

截 至 二 零 零 六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全 年 業 績 公 佈

二零零六年財務摘要：

‧ 收入增加32.9%至85,400,000美元

‧ 毛利增加28.1%至50,900,000美元

‧ 純利上升30.8%至32,600,000美元

‧ 資產總值增加65.1%至248,000,000美元

‧ 盈利為每股2.12美仙

‧ 中期股息為每股1.25美仙

‧ 擬派特別股息為每股0.48美仙

金界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

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十

月順利完成首次公開發售，標誌著本集團公司發展的一項重大成就。董事會樂意與股東共享

本集團的成果，回饋首次公開發售始持有本集團股份的股東。鑑於本公司的財務業績向好及

上述原因，董事會建議就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特別股息每股0.48美仙。

年內本公司並不建議派發末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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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收入 2 85,412 64,282

銷售成本 (34,515) (24,554)

毛利 50,897 39,728

其他收入 1,671 53

行政開支 (6,879) (5,702)

賭場牌照溢價攤銷 (3,547) (1,282)

折舊 (374) (356)

其他經營開支 (7,629) (6,148)

除稅前溢利 34,139 26,293

所得稅 3 (1,521) (1,352)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 32,618 24,941

年內應付本公司權益股東的股息： 5

年內宣派中期股息 18,000 20,737

擬於結算日後宣派的特別股息 10,000 —

28,000 20,737

每股盈利（美仙） 4 2.12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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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46,868 34,152
－根據經營租賃持作自用的土地租賃權益 674 685

無形資產 101,671 105,218

149,213 140,055
------------- -------------

流動資產

耗材 17 1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7 12,132 9,444
採購原材料的按金款項 8 8,312 —
銀行存款及現金 78,301 670

98,762 10,131
------------- -------------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9 9,973 124,022
本期所得稅負債 11 2,754
融資租賃應付款 2 3
撥備 2,096 2,096

12,082 128,875
------------- -------------

流動資產／（負債）淨值 86,680 (118,744)
-------------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35,893 21,311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應付款 11 15

資產淨值 235,882 21,296

資本及儲備 10

股本 25,938 15,500
儲備 209,944 5,796

股東權益總額 235,882 21,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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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主要會計政策

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採納的所有適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而編製。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

成本法編製，以美元為單位呈列並調整至最接近的千位數。

編製符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財務報表時，管理層須對影響政策應用、資產與負債的報告數額、收入與開支

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該等估計及相關假設乃根據過往經驗及多個相信在有關情況下屬合理的其他因素而

作出，其結果成為對在其他來源並不顯然易見的資產及負債帳面值作出判斷的基礎。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該

等估計。

該等估計及相關假設會持續檢討。對會計估計進行修訂時，若修訂會計估計只影響修訂估計的期間，則修訂

會計估計會在該段期間確認；或若修訂影響到當期及以後期間，則在修訂期間及以後期間確認。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已頒佈若干於本集團現行會計期間首次生效或可提早採納的新增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採納新增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不會對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會計政策並

無變動。

本集團並無採用於現行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任何新準則或釋義。

2. 收入

收入指下列來自賭場營運的賭廳收入淨額及其他經營收入：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賭場營運 82,023 62,599

提供及維修博彩機的經營租賃收入 3,097 1,535

其他營運 292 148

85,412 64,282

其他經營收入包括餐廳的收入。

3. 所得稅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本期稅項開支 1,521 1,352

所得稅指NRCL博彩分公司須向柬埔寨經濟及財政部每月支付的責任付款 126,563美元（二零零五年：

112,500美元）與NRCL酒店及娛樂城分公司應付的最低利得稅1,966美元（二零零五年：1,840美元）。

於本財政年度及上一個財政年度，本集團毋須繳付香港利得稅及開曼群島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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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綜合溢利32,618,000美元（二零零五年：24,941,000美元）及年內已

發行普通股1,541,048,745股（二零零五年：1,297,667,589股）的加權平均數計算。

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於一月一日 1,297,667,589 1,270,000,080

為償還應付一名關連人士款項55,000,000美元

　而向Tan Sri Dr Chen Lip Keong發行股份的影響 126,942,800 —

資本化發行的影響 — 57,667,509

首次公開發售的影響 116,438,356 —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1,541,048,745 1,297,667,589

截至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

5. 股息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已宣派中期免稅股息：

二零零五年：每股普通股1.67美仙 — 20,737

二零零六年：每股普通股1.25美仙 18,000 —

擬於結算日後宣派的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0.48美仙

　（二零零五年：每股普通股零美元） 10,000 —

28,000 20,737

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已宣派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中期股息18,000,000美元。

擬於結算日後宣派的特別股息並無獲確認為於結算日的負債。於回顧年度內，本公司不建議派付任何末期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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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部資料

分部資料乃就本集團的業務分部呈列。由於業務分部資料對本集團的經營及財務決策意義較大，因此已選為

分部資料的主要報告方式。

業務分部

公司與

酒店及

賭場業務 娛樂業務 合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來自外界客戶的收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五年 64,134 148 64,282

二零零六年 85,121 291 85,412

業務分部溢利／（虧損）：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五年 28,453 (2,160) 26,293

二零零六年 38,748 (4,609) 34,139

分部資產：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14,299 35,887 150,186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16,915 131,060 247,975

分部負債：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23,792) (5,098) (128,890)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8,507) (3,586) (12,093)

資產／（負債）淨值總額：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9,493) 30,789 21,296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08,408 127,474 235,882

「公司與酒店及娛樂業務」的收益及溢利包括餐廳業務的收入。除就餐廳業務而投入的資產外，「公司與酒店

及娛樂業務」的資產亦包括金邊NagaWorld項目的租賃土地及資本在建工程。

地區分部

本集團的營運及業務全部位於柬埔寨。

已終止業務

於本年度及上年度，並無已終止業務，而截至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與已終止業務

有關的資產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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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貿易應收款項 8,351 7,467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註） 3,940 2,136

減：呆帳準備 (159) (159)

12,132 9,444

註：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包括於二零零六年進行首次公開發售的成

本1,730,000美元，已以股份溢價帳的所得款項抵銷。

本公司按無抵押方式，向財務背景雄厚或於過去數年與本公司有交易的選定賭團（「賭團」）經紀授出信貸融

資。授出信貸限額高達500,000美元的信貸融資必須由信貸委員會審批，而授出信貸限額逾500,000美元的信

貸融資則必須由董事會所委任的執行委員會審批。

預期由結算日起計十二個月內收回的貿易應收款項（扣減呆帳準備）為帳齡分析如下的應收帳款：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即期至1個月 5,635 6,268

1至3個月內到期 1,156 72

3個月後到期 1,401 968

8,192 7,308

8. 採購原材料的按金款項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採購原材料的按金款項 8,312 —

採購原材料的按金款項與興建NagaWorld時採購材料支付按金有關。

本公司於年底時仍未收到材料。預計材料將會於一年內用作興建Naga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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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貿易應付款項 1,397 2,248

遞延收入 — 2,465

未贖回賭場籌碼 3,641 4,635

按金 60 1,060

建築應付款項 1,365 647

應付Ariston Holdings Sdn. Bhd.款項（附註 (a)） — 105,000

非博彩責任付款及其他稅項（附註(b)） 804 1,509

稅項罰款及逾期款項利息 939 1,622

其他應付款項及預提費用 1,767 2,811

應付股息 — 2,025

9,973 124,022

附註：

(a)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付受最終控權股東控制的公司Ariston Holdings Sdn. Bhd.的款項為數

105,000,000美元，乃與購入博彩牌照的延長獨家經營期有關。應付Ariston Holdings Sdn. Bhd.款項為

無抵押、免息及須於要求時償還。應付Ariston Holdings Sdn. Bhd.款項已於二零零六年透過注資

55,000,000美元及發行202,332,411股面值50,000,000美元的本公司普通股償還。

(b) 其他稅項指薪俸稅、附加福利稅及預扣稅。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包括於結算日帳齡分析如下的貿易應付帳款：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於1個月內或要求時到期 118 86

於1個月以上但3個月內到期 477 31

於3個月以上但6個月內到期 1 134

於6個後到期 801 1,997

合計 1,397 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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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本及儲備

綜合帳目

股本 股份溢價 時的儲備 注資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合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 15,500 — (12,812) 568 — 13,836 17,092
本年溢利 — — — — — 24,941 24,941
已宣派中期股息 — — — — — (20,737) (20,737)

二零零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15,500 — (12,812) 568 — 18,040 21,296

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 15,500 — (12,812) 568 — 18,040 21,296
股份發行 9,717 135,198 — — — — 144,915
注資 — — — 55,000 — — 55,000
資本化發行 721 (721) — — — — —
本年溢利 — — — — — 32,618 32,618
已宣派中期股息 — — — — — (18,000) (18,000)
匯兌調整 — — — — 53 — 53

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25,938 134,477 (12,812) 55,568 53 32,658 235,882

股本

(i) 法定：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美元 千美元

8,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25美元的普通股 100,000 100,000

(ii) 已發行及繳足：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股份數目 千美元 股份數目 千美元

一月一日 1,240,000,080 15,500 1,240,000,080 15,500
年內已發行股份 777,332,411 9,716 — —
資本化發行 57,667,509 721 — —

十二月三十一日 2,075,000,000 25,937 1,240,000,080 15,500

普通股持有人有權收取不時所宣派的股息，並有權於本公司的會議上就每股股份投一票。所有普通股與

本公司餘下資產享有同等地位。

(iii) 年內已發行股份

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一日，本公司根據Ariston Sdn. Bhd.與Ariston Holdings Sdn. Bhd.訂立的協議，向

Tan Sri Dr Chen Lip Keong發行202,332,411股每股面值0.0125美元的普通股。202,332,411股普通股的

公平值為50,000,000美元，其中2,529,155美元為已發行普通股的面值，而47,470,845美元則為發行普通

股的溢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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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七日及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日，作為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首次公

開發售的一部分，本公司發行 575,000,000股普通股換取約 105,416,667美元的所得款項總額，其中

7,187,500美元為已發行普通股的面值、98,229,167美元為發行普通股的溢價及10,501,799美元為發行費

用。

(iv) 資本化發行

於二零零六年十月四日，已動用股份溢價帳的進帳金額720,844美元，以全數繳付已按當時每持有0.04股

股份獲派一股股份的比例以繳足股款方式配發及分派予現有股東的57,667,509股每股面值0.0125美元普

通股的股款。

(v) 注資

於二零零六年八月十六日，應付Ariston Holdings Sdn. Bhd.的餘下款項55,000,000美元由最終控權股東

Tan Sri Dr Chen Lip Keong以注資55,000,000美元的方式償還。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

本集團的博彩業務錄得強勁穩健增長。對本集團股東來說，回顧財政年度是碩果累累的一

年。

收入由二零零五年約64,300,000美元增至二零零六年約85,400,000美元，增加了32.9%。除稅

前溢利由二零零五年約26,300,000美元增至二零零六年約34,100,000美元。二零零六年的本公

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約為32,600,000美元，較二零零五年約24,900,000美元增加30.8%。

業務回顧

於回顧財政年度內，柬埔寨的政治局勢保持穩定及經濟持續發展，有利於酒店業及本公司的

業務發展。前往柬埔寨的旅客人數由二零零五年約1,400,000人增加至二零零六年約1,700,000

人。（資料來源：柬埔寨旅遊部）

二零零六年，賭場業務仍然是本公司的主要收入來源，為本公司帶來約85,100,000美元收入，

佔總收入99.7%以上。二零零五年，自賭場業務所得的收入約為64,100,000美元。收入增加的

原因，主要是由於二零零六年來自本集團賭廳賭桌及大廳賭桌的收入增加所致。

收入

賭廳賭桌

賭廳賭桌的收入由二零零五年約35,300,000美元上升49.0%至二零零六年約52,600,000美元，

收入顯著增加是由於二零零六年到訪本集團賭場的優質賭團賭客存入更多泥碼金額所致。來

自賭廳賭桌的收入佔本集團二零零六年總收入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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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六年，到訪本集團賭場的賭團賭客數目約為13,115人。本集團賭團賭客存入的泥碼金

額，由二零零五年約221,700,000美元增至二零零六年約300,700,000美元，升幅達35.6%。二

零零六年，每名賭團賭客的平均泥碼金額約22,900美元，較二零零五年的15,800美元增加了

44.9%。本集團將會繼續吸引較願意存入較高泥碼金額及達至較高泥碼差額的優質賭客到訪本

集團賭場。

大廳賭桌

二零零六年來自大廳賭桌的收入約為29,400,000美元，而二零零五年則約為25,800,000美元。

來自大廳賭桌的收入佔本集團總收入34.4%。本集團來自大廳賭桌的收入增加14.0%，主要是

由於二零零六年賭客押按的籌碼金額增加至約119,000,000美元所致，而二零零五年賭客押按

的籌碼金額則約為102,100,000美元。

博彩機

自二零零五年七月一日起，本集團已根據與獨立方訂立的協議，就擺放其博彩機於本集團賭

場收取固定收入款項。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首四個年度，本集團將收取合共

10,000,000美元的固定收入款項。於其後的未來六個年度，本集團有權選擇收取固定每月收入

或按預先釐定金額計算的收入。根據安排，本集團毋須就獨立人士提供的博彩機支付租金費

用。

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自博彩機錄得收入約3,100,000美元，而二零零五年則錄得約1,500,000美

元。二零零五年自賭場營運所得的收入包括根據已於二零零五年六月底到期的過往安排自擺

放博彩機所得的收入約1,700,000美元。

於二零零六年底，本集團賭場共提供211部博彩機（二零零五年：211部博彩機）供賭客光顧。

毛利

二零零六年，本集團錄得銷售成本約34,500,000美元，較二零零五年的24,600,000美元增加

40.2%。銷售成本增加，主要是由於賭團賭客的泥碼差額及支付予賭團經紀與地方經紀的佣金

均告上升所致。

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五年的毛利率分別為59.6%及61.8%。毛利率輕微下跌，反映銷售成本（解

釋見上文）增幅較收入增幅為大。

經營開支

由於本集團二零零六年的僱員人數增加至978人，僱員成本由二零零五年約6,100,000美元上升

至二零零六年約7,500,000美元。

二零零六年整個財政年度的攤銷開支較二零零五年五個月為高，由二零零五年約1,300,000美

元增加至約3,500,000美元，是由於攤銷延長賭場牌照獨家經營期之費用105,000,000美元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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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成本

由於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並無任何重大融資安排，因此並無產生任何重大融資成本。

純利

純利由二零零五年約24,900,000美元增加至二零零六年約32,600,000美元，升幅達30.8%。二

零零六年的純利率維持於38.2%的穩定水平，而二零零五年的純利率則為38.8%。

二零零六年的每股盈利約為2.12美仙（每股16.5港仙），而二零零五年的每股盈利則為1.92美仙

（每股15.0港仙）。

財務回顧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就銀行借貸抵押任何資產（二零零五年：零美

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訴訟有或然負債約2,100,000美元，並已作全數撥

備。

匯率風險

本集團的收入主要以美元賺取，而本集團的開支則主要以美元支付，其次以柬幣結算，因此

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外匯風險。由於本集團認為貨幣對沖工具的成本高於匯率波動的潛在成

本，故並無進行貨幣對沖交易。

發行新股

在首次公開發售中，本集團發行了合共575,000,000股每股面值1.43港元的股份，籌集超過

822,000,000港元，用作（其中包括）發展NagaWorld及博彩業務。首次公開發售的公開認購部

分獲超額認購約118倍。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產負債水平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現金及銀行結餘總額約78,300,000美元（二零零五

年：約700,000美元）。年內的現金結餘增加，主要是由於根據首次公開發售發行股份籌集了

所得款項所致。董事會預期，本集團的營運資金及投資項目將主要以業務營運所賺取的現金

及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以及（如有需要）其他融資方式提供資金。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流動資產淨值約86,700,000美元（二零零五年：流動

負債淨額約118,700,000美元）。本集團的資產淨值約為235,900,000美元（二零零五年：約

21,300,000美元）。資產淨值及流動資產淨值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在二零零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前償還就收購賭場牌照經延長的獨家經營期而應付Ariston Holdings Sdn. Bhd.一

筆為數105,000,000美元的款項及自首次公開發售籌集所得款項淨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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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未償還借貸。

資本及儲備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資本及儲備約為235,900,000美元（二零零

五年：約21,300,000美元）。資本及儲備增加，是由於回顧財政年度內就首次公開發售發行新

股份、以發行新股份及注資方式償付收購賭場牌照的延長獨家經營期代價及保留溢利所致。

僱員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聘用合共978名僱員（二零零五年：938名），分別駐柬

埔寨、馬來西亞及香港工作。回顧財政年度的薪酬及僱員成本約為7,500,000美元（二零零五

年：約6,100,000美元）。

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進行首次公開發售的所得款項淨額約為94,900,000美元（已扣除相關開支）。與於二零零

六年十月六日就首次公開發售刊發的售股章程（「售股章程」）及公佈所述者一致，所得款項淨

額已用作下列用途：

於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

概約首次 三十一日 餘下首次

公開發售 已動用的 公開發售

項目 所得款項淨額 所得款項 所得款項淨額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發展NagaWorld 69.5 17.2 52.3

發展博彩業務，如安裝博彩設備、

賭桌及酒店大堂賭廳的其他配套設備 21.4 0.9 20.5

一般營運資金 4.0 2.7 1.3

合計 94.9 20.8 74.1

至二零零六年底，NagaWorld酒店大樓的60間客房已按售股章程所述如期完工。休閒、娛樂及

康樂設施的安裝與NagaWorld娛樂城南座7樓及8樓的建築工程未能如期完成。NagaWorld的內

部設計與圖則作出修改是工程延誤的主要原因。

前景

本公司銳意成為世界級賭場經營者，其水準可媲美澳洲及美國等國家的賭場。NagaWorld會成

為柬埔寨吳哥窟廟以外的另一首選旅遊點。本公司亦致力進一步拓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及東南

亞國家聯盟成員國（包括泰國及越南）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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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賴柬埔寨政局保持穩定及經濟持續發展，到訪柬埔寨的消閒及商務旅客人數不斷增加。柬

埔寨近年的經濟、文化及社會發展，對本集團成為首選旅遊點的計劃起了積極作用。

本集團內部會密切監察NagaWorld的興建進度，確保NagaWorld將會如售股章程及有關公佈所

述如期及按預算完工。預期另外157間客房將會於二零零七年上半年前完工。預期NagaWorld

將會於二零零七年底落成，惟須視建築與施工進度而定。

本集團已將賭桌下注金額遂步由18,000美元調高至50,000美元。加上賭場開設更多賭桌，預期

收入及每日賭桌淨收入會增加，而對本集團盈利穩定性造成的不利影響將有限。

對外方面，本集團已與柬埔寨旅遊部及金邊市政府進行更深入討論，為促進金邊市旅遊業制

定及實行全面的發展策略。如策略得以落實，在能力所及情況下，本集團會協助及參與推行

預期有關建立旅遊景點、舉辦旅遊相關活動及增加前往首都航班的策略。

本集團亦與柬埔寨政府洽談，希望可在主要亞洲國家及本集團現有與潛在顧客所在城市的旅

遊推廣活動中擔任柬埔寨政府的旅遊大使。如此策略得以有效落實，預期可提升柬埔寨作為

旅遊點的形象以及對NagaWorld製造宣傳效果。

企業管治常規

經考慮（其中包括）獨立專業人士（解釋見下文）進行的檢討及 /或審核得出的結果後，董事認

為，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九日上市後直至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

期間一直應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

守則（「守則」）的原則並遵守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本公司已委聘獨立專業人士檢討及／或審核本集團針對反洗黑錢的內部監控措施。獨立專業

人士已檢討及／或審核本集團的內部監控措施，並在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財政年度的年報內載列其得出的結果。獨立專業人士認為，整體來說，本集團的內部監控

措施遵守金融行動專責小組的建議。

本公司亦已委聘另一名獨立專業人士評估柬埔寨的投資風險，並於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六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報告內載列其得出的結果。獨立專業人士認為，整體來說，柬埔

寨的投資風險屬可易控制。



– 15 –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作為董事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的操守準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明確查詢後，本公司確認，董

事於回顧財政年度一直遵守標準守則規定的標準。

由審核委員會審核全年業績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業績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彼等認為，該

等業績乃遵照適用會計準則及規定編製，並已作出足夠披露。

股息

回顧財政年度內已支付中期股息每股1.25美仙（或相等於每股9.75港仙）。董事會議決建議就截

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特別股息每股0.48美仙（或相等於每股3.74港仙）。於

回顧年度內，本公司並不建議派付末期股息。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七年五月九日至二零零七年五月十五日（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本公

司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不會為任何股份過戶進行登記。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

最遲必須於二零零七年五月八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

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6號舖），方會符合資

格獲派特別股息。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

何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刊發全年業績公佈及年報

本全年業績公佈將在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

www.nagacorp.com刊登。本公司二零零六年年報亦將於適當時候在上述網站上刊登。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謹訂於二零零七年五月十五日舉行股東週年大會。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向股東刊發及

發出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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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最後，董事會謹此對本集團股東、供應商及客戶一直以來的鼎力支持表示謝意。董事會亦謹

此對充滿熱誠的員工對本集團取得成就所作出的貢獻致謝。

承董事會命

金界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Timothy Patrick McNally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Tan Sri Dr Chen Lip Keong、David Martin Hodson、Tian Toh Seng、Lee Wing Fatt、Lew

Shiong Loon、林綺蓮及John Pius Shuman Chong

獨立非執行董事
Timothy Patrick McNally、Tun Dato’ Seri Abdul Hamid Bin Haji Omar、Wong Choi Kay及

周練基

香港，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